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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的理解和把握 

 

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（GB51251-2017）（以下简称《烟

标》）已于 2018年 8月 1日实施，至今已一年有余，期间各地都发布

了对《烟标》的解读，也举办多次讲座和讨论，但是部分条文大家理

解和执行起来差异很大。作者结合昆山实际情况，将部分条文的理解

和把握汇总如下。 

由于《烟标》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：《建筑防排烟技

术规程》（DGJ08-88-2006）（以下简称《上规》），很多概念和做法也

是来自《上规》，所以后面的讨论有时会对比《上规》的相关条文，

便于对《烟标》的条文进行理解。 

 

1、《烟标》第 1.0.4 条：提到的产品准入，也就是消防产品的

3C 认证，由于相关部门已经取消了认证要求，暖通专业的消防产品

已不需要 3C 认证。考虑到市场的实际情况和产品质量的差异，从设

计师自我保护的角度考虑，建议：图纸不要违反《烟标》，注明建筑

防烟、排烟系统的设备，应选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有关准入制

度的产品。 

 

2、《烟标》第 2.1.1 条：楼梯间应为自然通风方式（第 3.2.1

条：可开启外窗或开口）的防烟系统，而不是自然排烟的排烟系统（与

原高规不一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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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烟标》第 2.1.10条：如机械排烟时储烟仓内有外窗，首先

此外窗应不可开启，其次外窗（玻璃及窗框）或固定窗也宜满足一定

耐火极限要求，否则火灾破裂后变成了特殊情况下的非正常、不满足

要求的自然排烟，还可能造成补风进入储烟仓，造成系统混乱。《烟

标》第 2.1.11 条规定储烟仓可由隔墙形成，参考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（2018 年版）（GB50016-2014）（以下简称《建规》）第 3.2.1 条

及第 5.1.2条中对墙的要求，一级或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，储烟仓内

的外窗耐火极限不宜小于 0.5H（不燃性，GB16809-2008 防火窗：丙

级防火窗 0.5H，或选择仅有耐火完整性要求、无耐火隔热要求的 O.5H 

C类防火玻璃），其他建筑不得小于 0.25H（一般的窗户能否达到 0.25H

应复核，火灾玻璃测试时，温度是一直变化的，对数函数，30min，

计算出来是 842度，20min，计算出来是 781度，见下图）。 

注：储烟仓内的外窗也可执行 GA533-2012中 5.1.5耐高温性能

的要求：挡烟垂壁在（620±20）℃的高温作用下，保持完整性的时

间不应小于 30min（及 5.1.4 条在（200±15）℃的温度下的漏烟量

要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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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烟标》第 2.1.11 条：其中储烟仓高度、设计烟气厚度与第

4.2.2 条及第 4.6.2 条中的储烟仓厚度、第 2.2.1 条及第 4.6.14 条

中的烟气层厚度（db值）不一致，容易误解。建议图面表达为：储烟

仓下沿标高（即《烟标》第 2.1.12 条的清晰高度，也是实际清晰高

度、挡烟垂壁下沿标高），只要此高度≥最小清晰高度（《烟标》第

4.6.9条）即可。自然排烟时自然排烟窗底标高应在此标高以上；机

械排烟时此标高与排烟口标高之间的距离即为 db值，按 db值即可计

算单个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；补风口的顶标高应在此标高之下；

所有挡烟垂壁只要注明底标高同此标高即可（而不是注明挡烟垂壁的

高度，挡烟垂壁的高度不一定是一样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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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处 db值《烟标》说明与《图示》有矛盾：《烟标》4.6.14

条 db值为“排烟系统吸入口最低点之下烟气层厚度”，强调“最低点”；

《图示》P145 中示意垂直风口为风口中心点之下的烟气层厚度，见

示例（a）（c）。侧向排烟时，db值为排烟口最低点下烟层的厚度。排

烟计算时，db值以最低点为准。 

 

5、《烟标》第 2.1.14条及第 2.1.15条：排烟防火阀及排烟阀应

按此术语执行，同时也应满足 GB15930-2007《建筑通风和排烟系统

用防火阀门》，设计说明、图例、平面图、系统图、阀门参数及功能

描述应一致。关键：排烟阀及排烟防火阀的平时状态及火灾时动作描

述要完整、明确、满足《烟标》。 

 

6、《烟标》第 2.1.17 条：固定窗一定是窗扇固定、平时不可开

启的。如固定窗在净高 1/2以上、储烟仓以下时耐火极限无要求，如

固定窗在储烟仓内，还应满足前述第三条耐火极限不宜小于 0.5H（不

燃性，或选择仅有耐火完整性要求、无耐火隔热要求的 O.5H C 类防

火玻璃），且应便于人工破拆。 

 

7、《烟标》第 2.1.18条：可熔性采光带（窗）：之前叫易熔采光

带，自行熔化时不应产生熔滴。可熔性采光带只能设置在屋顶，不能

布置在侧墙。可熔性采光带与自然排烟窗不同，不能作为正常的自然

排烟设施用，不能代替自然排烟窗。自然排烟及自然排烟窗的设计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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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烟标》相关条文执行，可熔性采光带只是自然排烟某些情况下的增

强措施（GB51251-2017第 4.3.7条）、机械排烟某些情况下代替固定

窗的措施（GB51251-2017第 4.4.17条）。 

 

8、《烟标》第 3.1.3条：三合一前室不在条文范围内，当采用三

合一前室时，无论任何情况，三合一前室必须机械加压防烟。三合一

前室不允许设置为全敞开的阳台或凹廊。建议除前室加压风口应满足

前室入口门上方形成风幕要求外（GB51251-2017 第 3.1.3.2 条及其

条文说明），两部剪刀楼梯也应加压送风，不得采用自然通风方式（剪

刀楼梯间及三合一前室是集中、重叠的疏散通道，安全性需提高，原

高规亦规定必须加压送风，之前消防审查有两个项目要求两部剪刀楼

梯也加压送风，消防部门认为高层建筑自然通风不可靠，有可能倒

灌）。首先建筑应尽量少做三合一前室，如果做了，两部楼梯间及前

室应全部设置独立的加压送风系统，并满足三合一前室从不同方向进

入和短边不小于 2.4m的要求。三合一前室+两部剪刀梯属于最危险的

情况，建筑专业应尽量避免这样做，防排烟设计应谨慎。 

 

9、《烟标》第 3.1.3.3条：防烟楼梯间裙房高度以上自然通风，

裙房的前室加压送风时，也应满足前室入口门上方形成风幕要求。 

 

10、《烟标》第 3.1.6条：地下楼梯间与地上楼梯间完全分开（地

下楼梯间出口直接对外，不和地上楼梯间共用出口），才满足条文中



 6

的“不共用”要求，才能按此条执行。且此条后半句仅对地下一层开

了特例，不是地下一层的情况（如地下二层、地下三层、或者是四跑

楼梯至地下二层，在地下一层不开门），不能套用，这点和《上规》

的第 3.1.8条不一样。 

 

11、《烟标》第 3.2.1 条：关于楼梯间怎样才算满足自然通风，

条文并没有明确交代，条文前半句不能理解为只要在最高部位设置了

1㎡的窗户就算满足了自然通风，条文的意思是自然通风时应保证最

高部位要有 1 ㎡外窗，《上规》的第 3.2.1条就明确交代了自然通风

方式的要求，可以参考理解。楼梯间（如高度小于 10M的地下楼梯间

或地上内部的暗楼梯间）仅在屋顶设 1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不满足

自然通风要求，下部应也应有外窗才行（从空气流通的角度来说，仅

顶部有窗，下部没有进风口，无法排烟气）。利用建筑本身的采光通

风设施来防止烟气进入安全区域，才算满足自然通风（地下楼梯间可

以用面积不小于 2㎡的竖井解决）。 

地下楼梯间或地上内部的暗楼梯间要么满足《烟标》第 3.1.6条，

要么满足《烟标》第 3.2.1条，如无法自然通风时，应设加压送风系

统。完全嵌在内部的暗楼梯间做法其实规范里是不建议采用的，因为

《烟标》3.3.11 中尚有顶部设置不小于 1m2 固定窗的要求，应在建

筑设计方案阶段就避免不到屋顶的暗楼梯间的设置。 

 

12、《烟标》第 3.3.3条：新项目尽量不要采用自灌式送风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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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有困难时可采用，但应满足其 1、2、3条规定。 

注：根据川消所的宣贯：没有设置井道的条件时采用自灌式，而

新建建筑都不属于没有设置井道条件的范围，只有改造建筑可用。 

 

13、《烟标》第 3.3.4 条：地下部分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时，地

上地下才可以共用加压送风系统，地下部分不是以上功能时，不能共

用。（地下部分为非机动车库或储藏室，建议不共用）。 

注：合用系统时，地上、地下风量控制没有找到可靠、安全的好

方法。目前有设计风口加装手动调节阀的做法，注明调试好风量后，

手动阀杆调节旋钮拆除，防止投入使用后有人误操作阀门。确保风量

的措施规范没也没有给出建议，15K606 也没有交代。所以建议地上

地下尽量分开独立设置。 

 

14、《烟标》第 3.3.5.4条及第 4.4.4条：加压风机尽量在下部，

排烟风机尽量在上部，有条件时尽量这样做。（如加压送风机与排烟

风机同时设置在屋顶处，可按照 3.3.5.3条执行） 

 

15、《烟标》第 3.3.5.5条及第 4.4.5条：送风机房和排烟机房

应能正常进出，要保证平时安装、检查、维修的便利和火灾紧急情况

时能方便进入，不能通过人孔、爬梯等方式进出。机房应满足《建规》

第 6.2.7条要求，应满足建规疏散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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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《烟标》第 3.3.7条及第 4.4.7条：防排烟系统不应采用土

建风道，应内衬风管。如确有困难时可采用土建风道（如车库、人防

的加压系统吸入段及排烟系统排出段），但应保证风道的密封及光滑，

还应考虑风道阻力对风机压头的影响（需通过增加风机压头、扩大风

井截面、提升光滑度等组合手段确保系统压力、风量不受影响）。 

注：规范当中提及到防排烟管道可以用金属及非金属管道；根据

建筑机电抗震设计规范 GB50981-2014第 5.1.1条，高层建筑及 9度

地区的建筑，消防排烟、消防补风、加压送风、事故通风管道应采用

热镀锌钢板或钢板制作，所以设计概况中应写明该地区的抗震设防烈

度。 

 

17、《烟标》第 3.3.11条：内部楼梯或者地下楼梯需要设固定窗

时，可以通过风道接至室外，在外墙设满足要求的固定窗。楼梯间顶

层的固定窗，不建议用出屋面处的门代替，门高度和固定窗不一样，

不在顶层最高部位。风道为楼梯间的延伸，耐火极限同楼梯间做法。 

 

18、《烟标》第 3.4.2 条：条文说明中注明不含剪刀楼梯间和共

用前室，应计算确定，不能套表格；楼梯间加压送风前室自然通风的

情况表格中也没有，也应另行计算确定。 

注：剪刀楼梯就应该按两个独立楼梯计算；表 3.4.2-3不属于“楼

梯间加压送风、前室自然通风”的情况，表 3.4.2-3属于只对楼梯间

加压而独立前室不用送风的情况，此时给楼梯间加压相当于给前室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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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加压，这样的情况，和楼梯间加压送风、前室自然通风还是不一样

的。 

 

19、《烟标》第 3.4.6 条：某些情况如疏散门开启的楼层数量

N1 无法确定时，建议按送风量大的取，并且有相应的泄压措施来保

证压差，概率的事不好说，首先要解决风量够的问题，其实是保证压

差，风量大了可以泄压，风量不够就无法保证安全了（泄压要确保响

应时间和可靠性，确保不超压，确保火灾区域门能打开）。  

   注：N1的争议主要在前室取值，小于 3层时也可按实际开启数量

取值，此条天津市地方标准、广东省协会释义也有明确。 

 

20、《烟标》第 4.1.2条：同一防烟分区应采用同一种排烟方式。

和之前老规范的同一空间不允许两种排烟方式不一样。 

注：各地要求不一，无锡是没有物理隔断就不能采用两种排烟方式，

广东是需要采用相应的控制方式；由于该条在“排烟系统设计”里，

建议防烟系统不适用该条，即着火防火分区内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全开

启运行，确保疏散安全。排烟是火灾区，加压是仅对楼梯及前室区域。

建议同一连通空间尽量采用一种排烟方式；或按浙江，云南等地方解

释，采用了不同排烟方式的两个防烟分区之间的挡烟设施必须分隔到

位，即采用建筑墙体等围护结构进行分隔， 或挡烟垂壁应能降至两

个防烟分区中较低的设计储烟仓底部及以下，且应按《标准》第 4.5

节的规定考虑补风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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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、《烟标》第 4.1.4 条：固定窗的设置按正文执行，条文说明

中的无窗房间才设固定窗暂不执行（正在修编的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

出来后，从其规定）。 

注：高洁净度电子厂房、医药厂房等固定窗如何设置按项目单独

讨论决定。 

 

22、《烟标》第 4.2.4条：备注 1中走道宽度不大于 2.5M时，防

烟分区长边长度可按 60M执行。局部比 2.5M略大时也可执行，但其

他功能（休息厅、过厅、门厅等）和走道完全分属不同性质不同功能，

建议单独划分防烟分区，走道为人员通道，无可燃物，人员不经常停

留只是路过，和上述功能区域不一样。 

注：走道旁边的电梯厅一般不需要单独划分，如酒店的客房层，

走道很长，电梯厅宽度会超 2.5米，应将其计入走道。其它功能，如

休息厅，门厅等不属于疏散走道的功能，有时还放有沙发茶几等，属

于有可燃物，需要单独划分防烟分区。 

 

23、《烟标》第 4.2.4条：备注 3中汽车库防烟分区长边长度不

应超过 60M。备注 3中汽车库的防烟分区划分按《车规》执行，2014

版的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67-2014）（为

便于讲述，以下简称为《车规》）中防烟分区仅有面积概念，无防烟

分区长边长度概念，《车规》第 1.0.4 条注明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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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规定，不可能要求 2014年的《车规》能提前知道后面《烟标》

的要求。《上规》仅只有 60M的概念（自然对流的 75M除外），还没有

《烟标》中的 24M、36M，汽车库没有理由不执行最长的 60M 要求。

15K606图示第 80页也有同样要求。2019年全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

技术交流大会上海寿炜炜总也说明了理由：宜作不超过 60M的要求，

主要原因是烟气流动距离过长，烟气底部下降得越低，烟气在自由射

流时，约每 8M下降 1M，当车库长边过长时，很难形成共人员疏散的

最小高度的清晰区，因此有必要进行控制。昆山的实际做法是特殊情

况下允许局部不超过 10%（也就是 66M），60*66=3960，和《车规》中

防火分区面积 2000㎡（加喷淋时 4000㎡）也基本吻合. 

 

24、《烟标》第 4.3.2条：工业建筑自然排烟时水平距离除了 30M，

还不应大于净高的 2.8倍（标准正文字面理解就是这样，没有 10.7M

净高界限的说法）。净高在 10.7M 以下时，自然排烟口水平距离不足

30M，有时很难布置或者不满足要求，就应该把自然排烟口设置在屋

顶或设机械排烟。 

注：2019 年全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技术交流大会上海寿炜炜

总的讲座：30 米排烟距离有普遍性，定 2.8 倍是放宽的，但遗漏了

10.7米的指标。 

 

25、《烟标》第 4.3.3.1条：走道、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的区

域自然排烟窗可设置在室内净高的 1/2以上（可以不在储烟仓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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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无挡烟垂壁时，储烟仓和排烟窗都是 1/2以上，没问题。有

挡烟垂壁时，储烟仓是一个具体围合结构，建议排烟窗要设置在挡烟

垂壁形成的储烟仓内，不然会扩散到相邻防烟分区，挡烟垂壁也没有

挡烟的意义。 

 

26、《烟标》第 4.3.3.2条及第 4.3.3.3条：上悬窗（主要指外

开上悬窗）不利于烟气排出，200㎡以上的房间不宜采用。 

注：上悬窗阻止烟气顺利排出。且幕墙规范中外开上悬窗还有开

启角不能大于 30°、推出距离不能大于 300MM要求。 

 

27、《烟标》第 4.3.4.1 条：工业建筑自然排烟窗应尽量沿两条

对边（条文说明是两侧长边）均匀布置，仅一面外墙有自然排烟窗，

不满足对边均匀布置要求。 

 

28、《烟标》第 4.3.6 条：自然排烟窗的手动开启装置分三种：

纯手工开窗、在下部设手动摇杆通过机械装置开启上部高窗、在下部

设电动按钮通过机械装置和电动机开启上部高窗。自动开启设施（自

动排烟窗）分两种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、温度释放装置联动。标

准中无自动排烟窗和电动排烟窗的明确定义，建筑本身有火灾自动报

警系统时，自动排烟窗应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（《建规》第

8.4.1.13条及其条文说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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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、《烟标》第 4.3.7条及第 4.4.17条：关于可熔性采光带的设

置，仅仅是标准中的五种情况才需要设（自然排烟增设）或者可以做

（机械排烟代替固定窗），其他的情况不需要，五种情况后面的“等”

字等内不等外，否则会无限扩大没有边界。第 4.3.7条条文说明里也

论述了，这五种情况火灾荷载较大，火灾规模发展迅速，做可熔采光

带才有必要，才有意义。 

 

30、《烟标》第 4.4.3条及第 5.2.2.4条：车库采用百叶风口排

烟，仅在风机入口设常开 280℃排烟防火阀，不满足标准控制要求（可

在主管最末端设常闭排烟阀联动排烟风机，排风机平时有可能不开，

少了排烟阀联动风机功能，风机仅能现场手动或者火灾报警联动，与

标准不符）。 

注：江西消防要求也可以参考执行：地下汽车库每个防烟分区独

立设置排烟排风系统时，排烟和排风系统可以合用，排烟排风口可以

合用，并设置为常开型，每个防烟分区应当至少设置一个直接启动风

机的手动按钮，从一个防烟分区内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一个手动按

钮的距离不应大于 30米。 

 

31、《烟标》第 4.4.5 条：利用露天屋顶风机排烟，不设排烟专

用机房时，应根据住建部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管理规定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第十六条及第十九条提供特殊消防设计文件，属于国家

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的情况，应经过七位评审专家一致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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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后方可作为消防设计审查依据。 

注：目前国家管理规定未正式出台，苏州住建局已成立消防设计

专家库，可接受此类专家评审。 

 

32、《烟标》第 4.4.12.3条：条文说明里表述房间较小时仅在走

道排烟是一种权宜的做法。面积较大（暗房间内面积大于 50 ㎡）时

排烟口应设置在房间内。如按《建规》第 8.5.4条每个暗房间面积很

小（均小于 50㎡）但暗房间总面积大于 200㎡时，排烟口如何设置

确有困难，每个房间排烟量很大（15000CMH）但面积很小，排烟口无

法设置，可考虑按《烟标》第 4.4.13 条通过满足开口率的非封闭吊

顶解决，或按《烟标》第 4.4.12.3 条排烟口照样设置在走道或公共

区域，但按一个防烟分区考虑，排烟量计算时，面积按《建规》需要

排烟的所有(房间+走道)面积之和。 

 

33、《烟标》第 4.4.12.2条：走道、室内空间净高不大于 3M的

区域自然排烟窗可设置在室内净高的 1/2以上，设置在侧墙时吊顶与

排烟口的最近边缘不应大于 0.5M。按此条方式布置将无法满足第

4.6.14 条关于排烟口的最大允许排烟量要求，建议有条件时，也应

尽量满足第 4.6.14条要求。净高小于 3M的区域，最小清晰高度可以

按 1/2净高计算，但由于此区域有门与其他区域相连，1/2净高与门

上缘之间无挡烟垂壁，储烟仓无法围合封闭，故建议储烟仓按门上方

考虑（但储烟仓的厚度应满足《烟标》第 4.6.2条中不小于 500mm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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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），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等按此计算，无法满足时可按《烟标》

第 4.4.12.2条执行。 

注：2019 年全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技术交流大会上海寿炜炜

总的讲座：大于 3米的场所，按 4.6.14条执行，不大于 3米的场所

按 4.4.12.7执行，即排烟口风速不宜大于 10m/s。 门上方与吊顶的

距离可能会不够。 

 

34、《烟标》第 4.4.13条：利用吊顶上部空间排烟时，排烟口在

吊顶内的距离也应满足第 4.4.12条的 30M要求。 

 

35、《烟标》第 4.4.14.2条：除有喷淋的混凝土屋面外，顶层固

定窗均应设置在屋顶。 

 

36、《烟标》第 4.4.15.1条：顶层固定窗按规范应设置在屋顶但

顶层有吊顶时，固定窗下方应无吊顶，应保证固定窗的有效排热排烟。 

注：考虑到室内美观的需求，如果吊顶均匀布置且满足一定的通

透率（大于 25%），应该也可行。 

 

37、《烟标》第 4.4.15.1条及第 4.4.15.2条：按此两条顶层设

在外墙的固定窗将无规范可循。昆山的实际做法是：顶层设置在屋顶

的固定窗应满足 2%且尽量均匀布置（《烟标》第 4.4.16条）；顶层设

置在外墙的固定窗，应同时满足第 4.4.15.2条要求（20米间距、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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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、单个不小于 1㎡）和 2%要求，哪个大按哪个执行。 

 

38、《烟标》第 4.4.15.3条：中庭的固定窗宜按 15K606方式，

设置在顶部。 

 

39、《烟标》第 4.5.4 条：车库采用坡道自然补风时，坡道入口

处梁底标高应明确交代，当坡道入口处梁底标高高于地下车库挡烟垂

壁底标高时，不满足储烟仓封闭要求（《烟标》第 2.1.11条）和补风

口应在储烟仓下沿以下的要求（《烟标》第 4.5.4条），此时坡道入口

处梁底应增设挡烟垂壁，但应保证挡烟垂壁底能满足平时通行要求。 

 

40、《烟标》第 4.6.3 条：6M 净高上下排烟量差异巨大（5.99M

和 6.01M排烟量差太多），建议重要空间（如接近 6M高的放映厅等）

还是按公式计算确定（《上规》没有表格套用，全部按公式计算，没

有风量突变情况）。 

注：如放映厅按照 13 次换气次数、公式计算、60CMH/m2（净高

小于 6m），三者取大值，不过 13次换气次数一般是最大。 

 

41、《烟标》第 4.6.5 条：鉴于标准中无中庭明确定义，中庭排

烟量不能仅仅按 GB51251-2017第 4.6.5条执行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

析（中庭和周边设挡烟垂壁、防火玻璃、防火卷帘等好几种情况），

必要时应按第 4.6.11条计算确定，第 4.6.5条条文说明中是按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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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 4MW和 6M清晰高度计算的，不是这样的情况（尤其清晰高度）

不能套用，排烟量完全不一样，差别很大，如《烟标》后面计算举例

中的三层共享空间，排烟量近 21万，比标准中的 10.7万和 4万大太

多。中庭也应交代净高、有无吊顶有无喷淋、最小清晰高度，储烟仓

下沿标高等，储烟仓设计时应考虑最顶层的最小清晰高度，中庭排烟

量必要时应计算确定。 

 

42、《烟标》第 4.6.5.1条：自然排烟时条文说明中的 25㎡不执

行， 应按标准正文执行，计算下来应该为 60㎡. 

注：这是《烟标》矛盾之处，自然排烟口风速按第 4.6.3条都是

近于 1m/s。 

 

43、《烟标》第 4.6.14条：不符合附录 B备注要求的情况时，

不能直接套用附录 B,要按第 4.6.14条计算确定，附录 B备注 3有说

明，且附录 B不能采用线性插值法（如第 4.6.3条，能采用线性插值

法时备注 1有明确说明）。 

    注：该表格仅适用于封闭吊顶下水平排烟口形式的情况，并不适

用于所有情况；附录 B局限性较大，例如表格中未体现的燃烧面高度

预设为 0m及当风口在顶排时，表格中的烟层厚度仅反映密实天花的

情况，如风口不是贴着顶部设置情况均未能反馈，建议均需按 4.6.14

条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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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、《烟标》第 4.6.15条：本条与第 4.6.3条表格中自然排烟口

面积矛盾，按第 4.6.3条表格执行即可。此条来源于《上规》第 5.2.7

条，但《上规》无套用表格，故无矛盾。 

注：有条件时复核自然排烟口的面积，并取大值。 

 

45、《烟标》第 5.2.2.5 条：指排烟风机入口的排烟防火阀应联

锁关闭排烟风机，其他地方的排烟防火阀无此联锁要求。 

 

46、《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/T51313-2018）

也应执行（含充电设施数量、防火单元最大允许建筑面积、防排烟相

关要求等）。考虑到不同防火单元之间有防火分隔措施，按一处着火

一处排烟原则，一台排烟风机带不穿越防火分区的多处防火单元时，

各防火单元之间排烟量可不叠加，但设计说明、平面图、系统图、各

防火单元排烟量、各防火单元补风量、控制逻辑应合理并统一. 

注：根据规划要求设电动汽车库的，应按该规范执行。建议一台

排烟风机控制区域不超过 2000 平方米，以免管道布置较长，漏风量

过多等因素，以满足车库防火规范。 

 

47、非机动车库防火分区、防烟分区及排烟量应按苏安办（2018）

39号文执行（90m³/h·㎡）。苏安办（2018）39号文--《江苏省安全

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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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、相互连通的同一空间两个区域不同高度时，仅在最高处设排

烟口不合适，不能简单按轴对称型烟羽流设计和计算，也不满足阳台

溢出型烟羽流定义（见《烟标》第 2.1.8条、《烟标》第 4.6.11.2条

及其条文说明图示），应在不同高度分隔处设挡烟垂壁，两个区域应

分别计算最小清晰高度、储烟仓厚度等，分别设置排烟设施（《烟标》

第 4.1.3.4条及《烟标》第 4.2.3条也有类似要求）。 

注：在建筑内部空间造型中如有局部小凹凸的情况下较难执行，

难以界定，特殊项目单独讨论决定。 

 

49、多个排烟口并在一起，间距过小，类似于一个大排烟口，失

去了分开的意义，多个排烟口之间的间距应确保满足单个排烟口最大

允许排烟量要求（宜按 Smin=0.9Ve1/2执行）。 

注：尽量按上述要求执行，3米净高以下的空间，确有困难时也

可按 2019 年全国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技术交流大会上海寿炜炜总的

讲座执行：排烟口最大排烟量按 10M/S计算。 

 

50、排烟口在排烟管顶部安装时，排烟口距顶板距离不宜太小，

不能影响火灾时烟气的正常吸入，宜不小于 2倍的排烟口当量直径。 

 

51、GB51251-2017 中所有强条图中均应落实，图纸或说明，如

第 8.1.1条、第 5.1.2条、第 5.1.3条、第 5.2.2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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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、平时常闭的排烟口、排烟阀等手动装置图中也应明确表达，

且应符合规范要求。 

 

53、手动装置包含现场设置的电控按钮，部分大空间厂房，手动

拉绳长度超过 15 米，就很难设置，只能就近靠墙或柱子设置现场的

手动电控按钮。 

 

54、采用狭小内天井内庭（相当于小竖井）自然排烟不现实不可

靠，烟囱效应明显，上下层之间防火应独立，烟气不应上下窜通

（GB51251-2017第 4.2.3条条文说明亦有类似要求，原理相同）。建

筑专业要求做防火卷帘或乙级防火窗，也无法排烟。建议做机械排烟。 

注：如何界定是否属于狭小内天井内庭，应与建筑专业协商决定。

地下楼梯间的窗井通风做法还是可行的。楼梯间的通风窗井区别于狭

小内天井内庭排烟。 

 

55、其他问题： 

（1）纯排烟风机设置于混凝土或钢架基础上，风机底部不应设

置减振装置。GB51251-2017第 6.5.3条 

（2）风管与风机的连接宜采用法兰连接，或采用不燃材料的柔

性短管连接，当风机仅用于防烟、排烟时，不宜采用柔性连接。

GB51251-2017第 6.3.4.4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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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应明确提供耐火风管及防火保护措施的详图或参照国标图

集号。 

（4）工业建筑上屋顶设置的气楼可以作为自然排烟设施，只要

距离、有效开口面积和材质满足《烟标》要求。而涡轮通风器（无动

力通风帽）要谨慎使用，材质应明确，排烟时不能变形失效，排烟时

不能有“熔滴”现象，有效面积和有效排烟量应复核。火灾时热烟气

上来，无动力风帽应该是能排的，具体排多少不好说（不是喉部面积），

和净高、室外风速、烟气温度等都有关，比如高位窗户，还有手动装

置，确保可以打开，而涡轮通风器（无动力通风帽）火灾时只能靠风

压和热压，排烟量没法保证（开口率不太大，火灾初期可能还行，烟

大了可能来不及排，有效面积和有效排烟量很小，数量可能会非常多，

苏公消 2014有规定排烟窗不能采用百叶窗）。有条件的话，还是建议

尽量做气楼自然排烟，不采用涡轮通风器（无动力通风帽），即使要

用，也只是作为辅助，如有效面积比例不大于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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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异型走道（如 H型、L型、门字型、回字形走道等）的防

烟分区长边长度按防烟分区最远两点单边不折返计算。 

（6）GB50016-2014(2018年版）第 8.5.2.2条丁类厂房大于 5000

㎡时是否要考虑排烟有分歧，如面积较大、层数较多，第一次不进行

任何防排烟设计，后续厂房改造、出租、变更用途时将无法满足规范

要求，无法进行改造和使用。建议尽量满足自然排烟要求或预留将来

增加机械排烟的可能性（排烟竖井、屋顶排烟机房等，否则后续建筑

面积、规划、立面等有问题）。 

（7）地下车库汽车坡道不属于停车区，仅为车辆行驶通道，不

经常停留，也基本无人员，坡道处可不算入防烟分区面积，也不执行

60M防烟分区长边长度，排烟口可不伸入坡道。 

 

具体的项目情况非常复杂，很多情况规范和本文都无法包罗，遇

到特殊情况时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消防设计的原则还是：安全、可

靠、经济、合理、可行，尽量遵从火灾的实际情况、危险性和规范本

意，确保建筑物、人员疏散、消防救援的安全。 

 

昆山市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中心 

昆山市利悦建筑图审中心 

     游剑（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（暖通空调）、高级工程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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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本次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作者对防排烟规范的理解，大家执

行过程中可以参考执行，如有更好的做法，能确保安全、合理合规也

认可。由于认知水平有限，部分未囊括的做法以后也会慢慢补充完善。

更新的版本以图审中心网站为准（http://www.kstszx.cn/）。有问题

欢迎联系：0512-57391573交流讨论。 

http://www.kstszx.cn/

